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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技术规格（工程需求） 
1、工程量清单（详见附件工程量清单） 
2、工程要求 
2.1、凡成交供应商采购的主要材料，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书及试验资料原件给采购人查 
验，否则，采购人有权制止使用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。 
2.2、供应商应按照本文件中提供的工程量清单，根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及有关要求实 
施合同工程，直到项目被改变为止。 
2.3、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实施合同工程，若在合同履行期间出现工程设 
计图纸（含设计变更）与本文件中工程量清单任一项目的特征描述不符，且该变化引起 
本项目的工程造价增减变化的，应按照实际施工的项目特征重新确定相应工程量清单项 
目的综合单价，并调整合同价款。 
3、其他要求 
3.1、本项目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允许转包、分包，否则采购人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，情节 
严重的将终止合同。  
3.2、供应商在施工期间须将施工区域用围挡封闭遮挡，确保施工区域与其他公共区域隔 
离,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 
3.3、供应商应拟派满足项目需求的其他人员，包括技术负责人（中级及以上职称）、相关作业人等。各专业不少于一名，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（二）商务条款
1、付款方式：施工合同签订且施工方进场后按合同价的30%预付工程款,已完成工程造价累计达到签约合同价30%前不予扣回，已完成工程造价累计达到签约合同价30%后，按实 际完成工程量的固定比例，从应付工程款金额中分期扣回，在已完成工程造价累计达到 签约合同价80%前全额扣完。具体扣回固定比例为，已完成工程量超出30%的部分，每实 际完成签约合同价1%的工程量，扣回实际支付预付款总额的2%。工程量完成20%时，付至 合同价格的16%；工程量完成40%时，付至合同价格的32%；工程量完成60%时，付至合同价 格的48%；工程量完成100%时，付至合同价格的80%；工程结算经项目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 评审后，支付至评审结果的85%；工程结算由财政局出具的结审报告后，支付至评审结果 的97%。余下3%的价款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，按住建部有关保修规定执行。缺陷责任期内 ，如有返修，发生费用应当在质保金中扣除；缺陷责任期期满后，经确认无质量问题一 次性无息退还质保金。
2、 缺陷责任期：24个月。
3、工期：合同签订后45日历天内完成所有项目并竣工验收合格。
4、施工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5、工程质量标准：合格

